
临床课程考试安排工作流程

教学周9周

教务处实践教学科下发统一模板的临床考试安排表

提前一学期

教务处发布下一学期临床课统考课程的通知

教学周10-11周

医院反馈本学期临床考试安排信息

教学周12-15周

教务处与医院核准并确认考试安排

教学周10-11周
临床学系反馈本学期临床统考安排信息

教学周12-15周

教务处与医院、临床学系核准并确认统考安排

教学周17周
教务处印制本学期期末考试安排表

教学周18周
医院相关教学管理人员参加大学期末考试考务会

教学周19-20周（考试周）
教务处、医院、临床学系组织巡考

教学周21周
医院提交、录入考试成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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